
车辆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司车辆管理工作，有效控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和工作品质，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综合管理部为公司车辆管理的归口部门，负责公司车辆的申购、维修及

其费用审核等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

第二章 车辆的日常保养

第四条 公司车辆由驾驶员负责车辆的保养维修，综合管理部予以协助，并定期

检查车辆保养情况。

第三章 安全行车注意事项

第五条 车辆使用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行车。

第四章 车辆的维修

第八条 公司综合管理部需确定车辆管理员(兼职)，负责车辆维修保养的管理、

费用的核查登记工作，并对车辆建立保养维修记录档案。

第九条 车辆的维修保养：

1、公司车辆要求统一在集团公司定点修理厂维修。定点修理厂因技术、设备等

条件限制无法维修的，经本公司综合管理部同意后可送相应的特约维修站维修。

因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到非定点单位维修的，须经公司领导批准。

2、车辆需进行维修保养的，应由驾驶员或使用人填写《汽车维修保养申请单》，

交车辆管理员初审，综合管理部经理签署意见，公司总经理审批。再由经办人凭



审批后的《申请单》到指定修理厂家进行保养维修；情况紧急的可事先电话征得

本公司综合管理部同意，事后再补办手续。

3、车辆因公在外地遇车辆故障、急需在外维修的须事先征得公司分管领导同意，

维修后将汽车维修清单、交款发票等交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或车辆管理员)审核登

记，同意后按财务规定办理修理费报销手续(交通事故除外)。人为造成车辆损坏

的，维修费用由责任人自理。

第十条 车辆在定点修理厂维修后，驾驶人员必须在《修理(加工)用料清单》上

签字认可，否则不予报销。

第十一条 公司综合管理部每月一次对照《汽车维修申请单》，对公司定点修理

厂的《修理(加工)用料清单》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再申请支付维修费用，随

附经审核确认的《修理(加工)用料清单》及《汽车维修申请单》，报公司董事长

审批。

第十二条 综合管理部和车辆的责任人要加强对车辆的日常保养，尤其在夏季高

温时期，确保车况良好。各类车辆每行驶 5000 公里，须送修理厂进行一级保养。

第五章 车辆的费用管理

第十三条 公司车辆必须在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参保，必须参保的险种为车辆损

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等。如需增加险种的，

由驾驶人提出申请，交公司综合管理部，逐级报董事长审批。

第十四条 报销程序：费用按实报销；由车辆使用人填具报销单，财务管理部审

核，报董事长审批。

第六章 车辆的使用管理

第十五条 公司综合管理部为公司车辆管理的责任部门，负责车辆的日常管理工

作。车辆的年检年审、养路费购买、保养维修、保险、事故处理等由公司综合管

理部指定的车辆管理人员负责统一办理。



第十六条 公司车辆装潢由使用人事先提出申请，经董事长审核批准。车辆装潢

经批准后由公司指定的车辆管理人员统一办理。

第十七条 因工作需要使用公司公务车的，须填写《出车申请单》，经用车部门

经理认可，由综合管理部审批后，统一调度。

第十八条 车辆的借用：

1、公司车辆原则上不得外借，不得将车辆交给非本公司人员驾驶。确因工作需

要需外借给外单位或相关人员的，应办理借用手续，并签署《车辆交接单》，说

明借用车辆的时间、用途、前往目的地等内容，由公司总经理批准。

2、外单位或相关人员借用车辆离开本市的，原则上不同意借给。特殊情况，须

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并要求由专职驾驶员驾驶。

3、车辆借用人应做好车辆清洁工作，按时归还车辆，并做好车辆的交接、检查。

第十九条 车辆使用人行车时，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凡违章造成交通处罚的费用应自行缴纳，不予报销。

第二十条 公司所有车辆使用人都应爱惜车辆，妥善保管，禁止停放在无人看管

的不安全停车点，若因违反规定造成车辆被盗、被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使用人承

担。

第二十一条 公司车辆应保持整洁卫生，综合管理部应指定专人作不定期检查，

凡发生车辆不洁连续二次不合格的，将处以 200元罚款；逢公司集体庆典活动，

若发现车辆不洁，影响公司形象，每发现一次处罚 200元；处罚三次(不含三次)

以上取消驾驶公司车辆的资格。

第七章 车辆日常管理

第二十二条 综合管理部门应根据《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建立车辆台帐，准确记

录购置时间、地点、车辆价值、颜色、型号、发动机号码、排量、车架号码、发

票号码、调配的时间、使用人等。



第二十三条 车辆配置后，综合管理部应进行验证、登记，并妥善保管有关资料、

备用钥匙，建立专门档案。车辆领用手续必须齐备、规范。

第二十四条 使用人因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的)或因个人原因离开公司的，应将

车辆交公司车辆管理员审验后归还公司。

第二十五条 车辆交接时需填写车辆交接表,交回的车辆应保持性能完好，无破损。

如有损坏，车辆使用人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具体根据车辆破损程度、

造成原因等，由各单位车辆管理部门确定。

第二十六条 对需要报废的车辆，应办理相应报批手续，做好财务核销等工作。

第八章 事故处理与违规处理

第二十七条 所有公司车辆因违反交通规定而被罚款，或未经许可将车辆私自借

于他人而导致事故发生的，一切损失均由车辆责任人自行承担。

第二十八条 车辆在行驶时发生事故(包括小区道路、村道等)，需第一时间向交

警报案，并应及时报告公司综合管理部。

第二十九条 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在扣除保险公司赔偿金额后的损失原则

上由肇事司机个人承担。

第三十条 对违反车辆管理规定的责任人，各公司应采取批评、警告、经济处罚；

情节特别严重的，公司有权收回车辆；屡教不改的，或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取消驾驶公司车辆的资格。

第三十一条 因违规操作而造成车辆故障所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由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司批准之日起施行。


